《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奖申请书》填报说明
《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奖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是教学成果奖申请、推荐、评审、批准的主要依据，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全面填写。 

封面 

1．成果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字数（含符号）不超过35个汉字。教学成果如为教材，在成果名称后加写（教材）。 

2．成果完成人、成果完成单位:集体完成的成果，成果完成人和完成单位按照其贡献大小从左至右，从上到下顺序排列。 

3．申请等级：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请根据申报条件与奖励等级标准，如实填报。 

4．编号：由教务处统一填写。
一、成果简介 

1.成果曾获奖励情况：指获校级以上的教学奖励，但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2.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开始研制日期;完成时间指成果开始实施(包括试行)或通过验收、鉴定的日期。 

3.主题词：按《国家汉语主题词表》填写3至7个与推荐成果内容密切相关的主题词，每个词语间应加“；”号。 

4．成果主要内容:是考核、评价该成果是否符合获奖条件的主要依据，字数一般不超过1000个汉字。凡涉及到该项成果实质内容的说明、论据及实验结果等，均应直接叙述，不要采取“见**附件”的表达形式。 

5．创新点：是成果详细内容在创新性方面的归纳与提炼。应简明、准确、完整地阐述，每个创新点的提出须是相对独立存在的。字数不超过500个汉字。 

6．应用情况：应在栏目内，就成果的应用、推广情况及预期应用前景进行阐述，或就成果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书刊中的评价及引用情况进行阐述。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1．主要完成人情况，是核实申请校级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人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依据，应按表格要求逐项填写。 

2．主要贡献：应在栏目内如实地写明该完成人对本成果做出的贡献。 

三、申报、评审意见 

学院或部门意见：由申报人所在学院或部门填写。内容包括：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况并参照相应奖励等级标准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并加盖公章。 

四、附件：
1、反映成果的总结：字数不超过5000个汉字。
2、需要提交的有关材料（含申报材料信息表、论文、总结报告、调查报告、实施方案和获奖、评价、鉴定等证明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
五、其它 

1.《申请书》等书写、打印格式： 

（1）《申请书》纸张一律用A4纸，竖装，两面或单面打印。文字及图表应限定在高245毫米、宽170毫米的规格内排印，左边为装订边，宽度不小于25毫米，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5号字。 

（2）《申请书》要求用中文和使用钢笔（或毛笔）填写，也可用计算机录入后一并打印，但不得以剪贴代填。需签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表中各项目均不要另附纸。 

（3）《申请书》指定附件备齐后应合装成册（不要用塑料封面），以便于评审时阅读。其规格大小应与申请书一致；首页应为附件目录，不要加其他封面。 

2．上报光盘须用盒包装，并在光盘盒正面贴好所制成果的标示，包括该成果的名称、申请等级、主要完成人、完成单位。 

3.所有申报材料一律不退，请自行留底。

